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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到，合肥全纳儿童能力培训中心由

成立于2018年8月的合肥全纳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经营。目前，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法定

代表人即为此前与刘女士协商退费事宜的夏姓

负责人。

5月25日，合肥全纳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夏小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受疫

情以及多种因素的影响，公司经营状况不佳，经

过股东一致同意，决定于本月底停业。

面对要求退还剩余学费的学员家长，夏小

姐称，部分学员没有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

课程，对于这些超出约定期限的学员，公司不会

退还他们的学费。为何“转课”后剩余课程会

“缩水”？夏小姐表示，因各家培训机构的课程

报价不同，学员剩余学费在其他家机构能买到

的课时自然也就不同。夏小姐告诉记者，从目

前的情况来看，接受“转课”是其余学员家长的

唯一可行选择。

合肥全纳儿童能力培训中心停业在即
学员家长要求退还剩余学费遭拒绝

在购买的课程还剩余超过一半的情况下，近日，合肥市民刘女士收到了培训机

构发来的闭店公告。这家名为“合肥全纳儿童能力培训中心”的幼儿教育机构在公

告中称，校区将于2022年5月31日起闭店，停止教学服务。

校区停业后，余下的课程该如何处理？该培训机构表示，可让学员做“插班

生”，将部分剩余课时转入其他培训机构，但不会退回学费。如今，距离停业还有不

到一周时间，是接受学费损失，让孩子“转校”继续上课；还是不接受“转校”，刘女士

将不得不在未来的几天内做出选择。 ■ 记者 唐朝

课程剩余过半 培训机构宣布停业

2020年10月，刘女士与合肥全纳儿童能力培训中

心签下了培训协议，为孩子报名了该培训机构推出的

儿童能力训练2期课程。根据协议，在2020年10月至

2021年12月31日期间，刘女士的孩子将在合肥全纳

儿童能力培训中心（加侨中心店）参加共计216个课时

的培训，学费总计16800元。

拿着这份协议，刘女士算了一笔账：在大概14个月

零3周的时间里共计216个课时，如果要按时上完，那

么每周都至少需要参加4个课时的培训。刘女士说，

“之前，这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给家长们承诺，如果合

同到期课没上完，可以继续往后顺延直到上完为止。”

5月16日，刘女士和其他学员家长收到了培训机

构发出的闭店公告。公告中称，因疫情及有关政策对

线下教培的影响，2022年 5月 31日起将停止教学服

务；5月17日至5月31日期间可按正常时间约课、上

课；5月17日起至5月31日每日下午15:00至20:00，

家长可携带会员合同至校区沟通协调。

刘女士表示，截至5月 24日，自己所购买的216

个课时还剩余121个，剩余学费8000余元。而关于剩

余的课程和学费如何处置，刘女士与培训机构目前仍

未达成一致。

学员家长要求退还剩余学费被拒绝

“沟通后培训机构向我提出了解决方案，即保留78

个课时，将其‘转移’至其他培训机构，孩子们接着去新

的机构接受培训。”刘女士说。

但对于这一方案，刘女士表示不解：为何自己剩余

的121个课时只能保留78个？“如果按照培训机构给出

的这个‘解决方案’，我剩余的8000余元学费起码将损

失三分之一。”刘女士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培训机构给

到学员家长也只有“转课”这一套方案。

在拒绝了培训机构提出的方案之后，刘女士和其

他多位家长要求直接退还剩余的学费，但遭到拒绝。

有要求退费的家长表示，其在交学费时没有欠过分毫，

如今因培训机构自身原因导致剩余课程无法继续，理

应退还学费。

“我和该培训机构一位

夏姓负责人先后协商过三

次退费事宜，但均被回

绝。”刘女士告诉记者，对

方还表示，学员剩余

的课程目前已超出当

初协议约定的期限，

家长要求退费属

无理诉求。

对此，刘女士

认为，培训机构现

在正迫使家长做

出选择：要么接受

学费损失同意转

课，要么等到校区

关门一分钱都拿

不到。

近年来，以“办卡”形式为代表的消费“爆雷”案

例屡见不鲜。上到招牌光鲜亮丽的培训机构、健身

房、游泳馆，下到路边普普通通的理发店，消费者稍

有不慎便会落入此类预付式费的陷阱，最终面对关

门“跑路”的消费场所只得“望门兴叹”。

对此，消费者在参与各类预付式消费前应

科学理性，尽量不要购买服务周期较长、预付金

额较大的服务，避免掉入消费陷阱。在签订预

付式消费合同前，消费者应认真阅读服务合同

等，尤其是其中的各类细则，并保留合同、发票

等凭证。消费者一旦发现经营异常或遭遇合法

权益侵害时，应积极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目前有部分消费者在维权时希望低调处

理，试图放低姿态来达到维权目的。笔者始终

认为，在面对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无良商家时，自

身的退让并不能换来对方的妥协。当利益受到

损害已成既定事实时，消费者本人更应坚定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预付式消费要“避坑”

今年2月，有市民报警称，位于合肥红星路

与徽州大道交口的乐圃教育托管机构突然关

门，自己刚交了托管费6000元，但该托管机构

留下的联系电话已无法打通。随后，合肥市庐

阳区公安局益民派出所、逍遥津街道和四牌楼

社居委相关负责人成立了调查小组展开调查。

派出所民警在联系安徽乐圃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法人代表李某和相关人员时，李某称自己人在

泰国已两年，对乐圃教育在合肥的经营状况没有

实际参与，不了解情况，企图逃避责任；其他人员

则以自己只是打工人员，没有处置权为由，不接电

话或者置之不理。该机构原校长许某介绍，乐圃

教育预收学生家长费用40余万元，拖欠职工工资

约5万元，加上拖欠的房租，总计约50万元。

最终，在调查小组的介入下，乐圃教育与学

生家长达成退款方案，退费总金额40余万元，

分三期退完。

同样在2月，有家长反映称，位于肥西县绿

地新都会商业广场的安徽环乐教育培训机构在

未通知学生家长的情况下，搬空了培训机构里

面的设施、设备，随即数十位学生家长准备起

诉维权；今年3月，位于合肥市望江西路与科学

大道交口的花香篮球馆突然闭馆，学员家长在

要求退费时发现该机构存在多扣少退甚至无法

联系上的情况，部分家长随后向市场监管部门

和警方进行了投诉。在采访中记者梳理发现，

今年2月以来，合肥就已发生多起培训机构突

然宣布“停业”，学员家长要求退费遇难的案例。

今年以来合肥已有多家培训机构突然宣布“停业”

针对此事，有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协议中约定的课程有效期不应与整个合同的有

效期划上等号。现在培训机构以合同过期为由

拒绝退还剩余学费并无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2020年印发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

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二）》，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不能进行

线下培训，通过线上培训方式不能实现合同目

的，或者案件实际情况表明不宜进行线上培训，

接受培训方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具有时限性要求的培训合同，变更培训期

限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接受培训方请求解除合

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培训合同解除后，已

经预交的培训费，应当根据接受培训的课时等

情况全部或者部分予以返还。

此外，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娅娟

也认为，刘女士要求退还剩余学费属合理诉

求。朱娅娟表示，如果培训机构单方要求“转

校”，必须得到家长同意，否则其因为关门停业

导致合同无法履行，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家

长一方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已缴纳

的剩余学费及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如果培训机构始终拒绝退还剩余学费，学员家

长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向人民法院起诉，维护

自身的合法权益。

家长要求退还剩余学费属合理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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